
中节能实业发展有限公司2023年法律咨询服务（二次公告）询比 公告

   中节能实业发展有限公司根据采购工作安排，就下述项目组织询比 采购，现诚邀符合资格要求的潜在供应商参加本项目询比

工作。

一、标段（包）名称：中节能实业发展有限公司2023年法律咨询服务（二次公告）

二、标段（包）编号：20230803020163546001001

三、采购方式：询比采购

四、采购人（采购组织人）：中节能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五、代理机构： 无

六、项目概况：

  （一）资金来源：自筹

  （二）项目概况：/

七、服务内容：（1）投标人需至少提供固定两名法律顾问，对采购人日常生产、经营及管理中发生的各类规范性文件、章程、

合同、协议进行审核，根据采购人内部管理需要对涉及需采购人审核的中节能实业公司系统内部房地产开发相关的基建类采购

合同等提供法律依据并出具法律意见或建议； （2）投标人就采购人生产、经营、管理方面的重大决策和对外联系中的有关问

题，从法律上进行论证，提供法律依据或意见及出具法律意见书； （3）为采购人提供法律咨询服务，应采购人要求提供与其

经营管理活动相关的法律法规信息； （4）为开发经营过程中遇到的重大事件提供法律风险的预防和处理，协调、处理相关纠

纷和争议； （5）根据采购人指示处理其他与法律相关的杂项事务； （6）投标人除根据采购人需求到采购人办公现场提供法

律咨询服务外，其余时间提供线上法律咨询服务。根据要求，就采购人经营上涉及的问题以及采购人公司系统内部的历史遗留

问题，提出法律意见和建议；

八、服务主要技术要求：符合采购人要求

九、服务工期或期限要求：365日历天

十、服务地点要求：杭州市西湖区

十一、对供应商的资格要求：（一）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参与。 （二）其他资格要求： 1）投标人具有独立的法人资格和有效

经营执照，在经营活动中没有违法记录，并且要求投标人注册地在杭州或在杭州有分支机构。 2）投标人未处于被责令停业、

投标资格被取消或者财产被接管、冻结和破产状态；提供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近三年度不亏损的财务报告。 3）投标人有为房

地产开发、建设、经营等领域服务的专业法律服务团队，具备该领域法律服务经验，为三家以上大型房地产企业担任过常年法

律顾问。 4）投标人能为采购人提供所需的法律服务，且为本次招标组成的法律服务团队负责人具有5年以上执业经验（并具有

房地产类法律咨询服务经验3年以上），本项目服务期间，服务团队应保持稳定。 5）投标人执业律师数量、素质在行业内具有

较大规模，其中执业律师数量达30人以上；执业律师均具有良好的教育背景和执业道德。

十二、资格审查方式：资格后审

十三、采购文件的获取：

  （一）采购文件获取时间：2023年10月12日  到  2023年10月16日23时59分

  （二）采购文件获取方式：通过中国节能环保集团有限公司电子采购平台（https://www.ebidding.cecep.cn/）选择本项目

进行报名，完成平台服务费缴纳后，直接下载采购文件。

十四、响应文件的递交方式：供应商须在响应文件递交截止时间前通过中国节能环保集团有限公司电子采购平台

（https://www.ebidding.cecep.cn）响应文件递交菜单完成线上报价并递交响应文件。

十五、响应文件递交截止时间

  （一）响应文件递交截止时间：2023年10月19日 09时30分

十六、响应保证金：

  投标保证金免收。

十七、平台操作说明：

  （1）凡是拟参与中国节能环保集团有限公司电子采购平台采购活动的供应商需先在中国节能环保集团有限公司电子采购平台

（http://www.ebidding.cecep.cn/）上完成注册审核后，方可办理在线报名、缴纳平台服务费后获取采购文件。

  （2） 电子采购平台技术服务热线：4009280095

十八、公告发布媒介：

  本公告通过中国节能环保集团有限公司电子采购平台（https://www.ebidding.cecep.cn/）对外发布

十九、联系方式：

采购人:中节能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地址:杭州市西湖区文一西路588号西溪首座A7

联系人:赵工

电话:0571-87208716

邮箱:zhaochenying@cecep.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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